奉贤区市场监管局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重点普法内容及责任部门

（一）习近平法治思想（法规科牵头）；

（二）宪法（法规科牵头）；

（三）行政复议法、行政诉讼法、国家赔偿法、行政处罚法、行政强制法（法规科牵头）；

（四）信访工作条例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（办公室）；

（五）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、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（安商科）；

（六）公司法、合伙企业法、个人独资企业法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、个体工商户条例、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、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、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、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（商登科、许可所）；

（七）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（信管科）；

（八）反不正当竞争法、反垄断法、广告法、价格法、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、禁止传销条例、直销管理条例、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、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、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（执法科）；

（九）电子商务法、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（市广科）；

（十）特种设备安全法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（特设科）；

（十一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、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、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（消保科）；

（十二）产品质量法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、认证认可条例、上海市产品质量条例（产品科）；

（十三）食品安全法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、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（食安科、生产科、经营科）；

（十四）商标法、专利法（知识产权科）；

（十五）计量法、计量法实施细则、上海市计量监督管理条例（质技科）；

（十六）标准化法、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、上海市标准化条例（质标科）；

（十七）药品管理法、疫苗管理法、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、上海市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条例、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（药化科、器械科）；

（十八）中国共产党章程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（党群办）。

二、重点普法对象

（一）区市场监管局干部职工；

（二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，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特定对象；

（三）消费者、各类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等社会公众。

三、主要普法方式

贯彻落实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要求，围绕《上海市行政许可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精准普法工作指引》内容，利用“3·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、计量日、质量月、宪法宣传周、食品安全周等重要普法节点，分类开展普法教育，实现普法对象全覆盖；围绕普法融入执法过程，加大以案普法力度，提升普法工作实效性；不断丰富普法形式，开拓普法宣传新阵地、打造普法宣传新品牌、构建普法宣传新机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注重系统观念、法治思维，把推进市场监管普法和守法摆上重要工作日程。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切实将普法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强化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明确普法责任分工，动态调整市场监管普法责任清单，逐步形成清单管理、跟踪提示、督促指导、评估反馈的管理模式。各部门要将普法工作纳入法治建设总体部署，认真组织实施普法任务，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提高普法工作水平。

（三）纳入考核评估。完善普法工作考核评估机制，定期对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开展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终期总结验收，加强对评估结果的分析运用。



